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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扶办联〔2018〕19 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报账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镇（场）扶贫办、财政所：

根据《省财政厅 省扶贫办关于印发<进一步加强省级扶贫资

金使用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粤财农〔2018〕200 号及

2018 年 11 月 1 日县委书记专题会议的相关要求，为简化审批手

续、提高效率，加快扶贫资金的使用进度，需把扶贫资金审批权

下放至各镇（场）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相关要求

1.原则。坚持“依法依规、廉洁高效、谁使用谁负责、谁审

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确保扶贫资金资金放得下、接得住、用的好、

管得好。

2.压实责任。各镇（场）审核人、扶贫办主任、分管领导、

镇长（场长）为扶贫资金审批人，对扶贫资金审批的“合法合规

性”负责，负资金使用管理审核直接责任；行政村负责人、驻村

工作队为扶贫资金使用人，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组织实施

负责，负扶贫资金具体使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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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明确分工。按照“县级统筹监管、镇级审批、村组织实施”

的总体工作分工，扶贫资金使用的报账以行政村为单位（相对村、

分散村都以行政村为单位报账），行政村组织本村扶贫资金使用

的具体实施，“到户到村”扶贫资金使用的资料收集、填报、归

档、监管等。各镇（场）负责扶贫资金使用的验收审批，负责“到

户到村”等扶贫资金的使用资料汇总、上报、归档、监管等。县

财政局与扶贫办及时下拨相关扶贫资金，并细化完善资金监管细

则，根据各镇（场）上报的资金使用数据定期和不定期通过督查、

检查、专项抽查等对全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“到村入户”实

地检查验证，包括对扶贫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、报审手续资料

完备性、日常台账登记和归档情况等进行检查验证，将检验结果

做好登记，并作为年终考核评分的依据。

4.加快拨付进度。明确审核时间，原则上镇（场）扶贫办收

到村级上报资料需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财政所拨付，镇

财政所需在收齐报账资料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，做到上报一

宗、审核一宗、拨付一宗。

5.完善监管、公开公示及追责机制。

实行扶贫资金日常台账工作“周报月结、动态监管”的机制，

各镇（场）、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下班前将本周各行政村已

支付的扶贫资金分类统计，填入附件 2.扶贫资金使用周报表，

核定、汇总后盖章输出 PDF 版和电子版的 excel 表一并发送县扶

贫办邮箱。各镇（场）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要与财政所、行政村

对账，检查支付和已审批资金金额的一致性和合法合规性，确认

无误后，将本月已支付的扶贫资金分类统计，填入附件 3.扶贫



- 3 -

资金使用月报表，核定、汇总后并盖章输出 PDF 版和电子版的

excel 表一并发送县扶贫办邮箱（wyshdb2010@163.com）。

根据《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工作的通

知》翁财联〔2018〕1 号的相关要求，按照“谁使用谁公示、谁

审批谁公示”的办法，所有扶贫资金一律公开公示，公示时间不

得少于 10 天。

对贪污、挪用、冒领等向扶贫资金申黑手的违规行为发现一

宗、通报一宗、查处一宗，绝不姑息，达到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对资金申报、审核、审批不认真造成的重复发放、

超额发放等工作失误的，由使用人（包括行政村党政负责人、驻

村工作队）、审批人（包括审核人、扶贫办主任、分管领导）共

同负责对违规发放的资金及时追回，未追回的资金，按照使用人

80%、审批人 20%的资金金额比例承担责任，对扶贫资金使用违

规行为以通报的方式报送县主要领导、组织部、纪委等。

二、扶贫资金审批权下放的时间节点、范围、注意事项

自 2018 年 11 月 9 日起，所有扶贫资金改由镇（场）审批（投

资黄竹坪水电站、扶贫小额信贷贴息等县级统筹项目除外），相

对村、分散村都以行政村为单位报账，除资金支付申请表审批栏

改为镇（场）、财政所终审外（详见附件 1），各类“到村到户”

的扶贫资金报账手续不变，按照原来对应的“奖补”、“扶持”等

文件细则执行，具体范围、文件依据、注意事项如下：

（一）到户资金

1.两扶持项目资金

（1）产业扶持资金到户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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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依据：《翁源县 2017～2018 年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增

加收入的实施方案》翁扶办联〔2017〕14 号、《翁源县 2018 年

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的操作细则》翁扶办联〔2018〕9

号、《实施产业扶持贫困户建设光伏项目的补充规定》翁扶办联

〔2018〕13 号、《翁源县贫困户参与产业化扶贫资金管理细则》

翁扶办联〔2018〕16 号。

注意事项：2018 年度产业扶持资金(包括光伏发电、自行发

展生产、参与产业化扶贫)4000 元/人，贫困户可在 3 个项目中

选择 1-2 个。但是，必须在今年 12 月 15 日前报账完毕。

（2）就业扶持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翁源县 2017-2018 年扶持贫困人员提高劳动技

能实施方案》翁扶办联〔2017〕15 号

注意事项：贫困人员参加人社部门认可的机构培训或自主选

择人社部门以外培训机构参加培训，获得相关资质证书的，按相

关标准予以补贴。执行时间从发文之日起到 2018 年 11 月 30 日

止。

2.两奖补项目资金

（1）产业奖补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贫 2017-2018 年度产业扶

贫“以奖代补”实施细则》翁扶办联〔2017〕12 号、《关于做好

2018 年下半年产业奖补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翁扶办〔2018〕42 号

注意事项：每户种养补助金额不超过 6000 元/年，在种植项

目已达到 6000 元封顶线的，养殖项目不再奖补；在上半年已达

到 6000 元封顶线的，在下半年种养项目不再奖补。上半年未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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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的产业奖补的，下半年一并申请，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之前

全部报账完毕。

（2）就业奖补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贫 2017-2018 年度就业扶

贫“以奖代补”实施细则》翁扶办联〔2017〕13 号、《关于抓紧

申报 2018 年“就业奖补”项目的通知》翁扶办〔2018〕41 号文

注意事项：申报 2018 年“就业奖补”项目，每户补助金额

不超过 4000 元/年，必须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申报完毕。

（二）到村资金

1.东莞市引导资金。该资金是东莞市拨给对口帮扶行政村

50 万元/年。东莞市引导资金的立项审批由镇（场）负责，不需

报县扶贫办审批。

2.630 捐赠资金。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拨 2017 年韶关市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第

二批定向捐赠资金的通知》（翁扶办〔2018〕1 号）、《关于下拨

2017 年市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第一批非定向捐赠资金的通知》（翁

扶办〔2018〕4 号）、《关于下拨 2017 年韶关市“广东扶贫济困

日”第三批定向捐赠资金的通知》（翁扶办〔2018〕8 号）、《关

于下拨 2017 年市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第二批非定向捐赠资金的

通知》（翁扶办〔2018〕15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

翁扶办〔2018〕1 号文将扶贫济困捐款 484900 元从市下拨

到县慈善会，此项资金必须在 2018 年 5 月 30 日前报账完毕；翁

扶办〔2018〕4 号文将扶贫济困捐款 450000 元从市下拨到县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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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会，此项资金必须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前报账完毕；翁扶办

〔2018〕8号文将扶贫济困捐款1435000元从市下拨到县慈善会；

翁扶办〔2018〕15 号文号将扶贫济困捐款 20 万元从市下拨到县

慈善会，专项用于江尾镇东鹊村基础设施建设，必须在 2018 年

12 月 30 日前报账完毕。

此项资金实行镇级财政报账制。用于工程建设的项目资金由

相关单位选择有资质的工程队承包，并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县

建设工程招标管理的措施》和《翁源县扶贫开发村级集体项目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实施，涉及项目工程类实行镇级财政报账制。

3.培训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6 年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专项资金

（扶贫培训方向）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8〕3 号）、《关于下

达 2017 年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专项资金（扶贫培训方向）的通

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8〕4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翁扶办联〔2018〕3 号文件下达扶贫专项资金 7

万元,翁扶办联〔2018〕4 号文件要求下达 11 万资金，用于相对

贫困村的贫困农户种养技术和短期技能培训，资金支出范围包

括：伙食费、教材费、师酬等，且必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报

账完毕。

4.革命老区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市级革命老区建设专项资金

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6〕9 号）、《关于下达 2017 年度市级革

命老区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7〕32 号）、《关于

安排 2018 年翁源县革命老区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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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翁扶办联〔2016〕9 号文将 2016 年度市级革命

老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共 27 万元下达给新江镇、江尾镇、官渡

镇、坝仔镇；翁扶办联〔2017〕32 号文将 2017 年度市级革命老

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共 10 万元下达给周陂镇、龙仙镇、坝仔镇；

翁扶办联〔2018〕10 号文将 2018 年安排到我县的革命老区专项

资金为 20 万元，下达至龙仙镇、坝仔镇、江尾镇、周陂镇。

此项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按项目实施内容要求实施后，按照

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韶关市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施细则〉

的通知》（韶财农[2005]133 号）的规定实行镇级财政报账管理。

5.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6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

通知》（翁扶办联﹝2016﹞10 号）

注意事项：将 2016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下达，此

项资金专款用于韶关市自身帮扶的相对贫困村小型公益事业基

础设施建设。

6.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6 年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

市级资金（工作经费）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7〕3 号）、《关

于下达 2017 年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市级资金（工作经

费）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7〕5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按照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韶关市财政支农专项

资金报账制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韶财[2005]133 号）的规定实行

报账管理，实行镇级财政直接报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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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8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发展

资金）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8〕6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此项资金按照省财政厅《广东省财政支农专项资

金报账制实施办法》（粤财农[2005]117 号）的规定实行报账管

理，必须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报账完毕。

8.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资金

文件根据：《关于下达 2017 年贫困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市级

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翁扶办联〔2017〕6 号）。

注意事项：翁扶办联〔2017〕6 号文将 2017 年贫困村公共

服务体系建设市级补助资金共 160 万下达，按照省财政厅《广东

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施办法》（粤财农[2005]117 号）

的规定实行报账管理，此项资金必须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报

账完毕。

9.其他资金。单位自筹资金等其他资金一并由镇（场）审批。

三、具体操作流程

再次说明：除资金支付申请表审批栏改为镇（场）、财政所

终审外（详见附件 1），各类“到村到户”的扶贫资金报账手续、

资料不变，按照原来对应的“奖补扶持”等文件管理细则执行。

1.申请资金程序。“到户资金”由贫困户提出申请，驻村工

作队核实并收集好相关资料、做好资金申报对应的相关台账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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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场）验收和审批后，由财政所直接支付到贫困户“一卡通账

户”。“到村资金”由驻村工作队和村委召开联席会议确定村集体

项目、实施，逐级立项审批，实施完毕后，由镇（场）验收和审

批后，由财政所直接支付到建设方账户。

2.审批报账手续。

（一）到村资金项目审批报账手续

村项目管理按照《翁源县扶贫开发村级集体项目管理办法翁

扶办联》〔2017〕17 号、《关于扶贫开发村级集体项目管理办法

的补充规定》翁扶办联〔2017〕25 号执行。

村集体项目资金申报所需材料：1、经批复的《集体项目申

报表》。2、提供资金下拨文件或批复的资金安排使用方案。3、

实施项目的全部资料，包括立项批复、《集体项目公示表》公示

相片、《集体项目完工公示表》公示相片、工程招标或政府采购

手续、合同、工程验收单、结算单、发票等。4、项目实施单位

资金申报承诺书。5、《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贫资金支付申请表》。

报账材料一式三份，镇财政所、镇（场）扶贫办、村委会各一份，

第一栏的文件号一定要填县级下达资金文件号，不能填操作细则

的文件号。

（二）到户资金审批报账手续

提出申请：贫困户将申请表、协议书等相关资料交驻村工作

队。

逐级审核：行政村和驻村工作队初审，镇政府审定。

组织验收：驻村工作队员填写对应的《验收表》，并整理本

的贫困户材料，镇人民政府组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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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级公示：将《验收表》在村、组公示 10 天。

资金申报： 行政村填写《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贫资金支付

申请表》，上报镇（场）审批，最后送财政所审定后直接支付到

贫困户一卡通账户。

汇总上报：行政村汇总报镇（场）政府，镇（场）政府汇总

报县扶贫办。

附件：1.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资金支付申请表

2. 扶贫资金使用周报表

3. 扶贫资金使用月报表

翁源县扶贫办 翁源县财政局

2018 年 1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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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翁源县新时期精准扶资金支付申请表

注：此申请表一式三份，镇（场）扶贫办、镇（场）财政所、行政村归档各一份，

第一栏的文件号一定要填县级下达资金文件号，不能填操作细则的文件号

文件文号 项目名称

资金用途

专项资金

总额

已拨

付金额

资金

余额

申请拨付

金额
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（￥ 元）

收款单位

全称
报账单据

开户银行 账号

项
目
使
用
单
位
申
报驻村工作队（签字）： 行政村负责人（签字盖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镇
（
场
）
政
府
审
批

审核人： 镇扶贫办主任：

镇（场）分管领导： 镇 长（场 长）： （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镇
（
场
）
财
政
所
审
批 负责人（签字盖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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